
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管理办法 

 

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3 年第 3号 

《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管理办法》已经于 2003 年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第 5 次

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部 长 吕福源 

署 长 牟新生 

局 长 谢旭人 

局 长 郭树清 

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外国

投资及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设立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应遵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系指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以独资或与中国投资者合资的形

式设立的从事出口采购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采购中心应为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条 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的外国投资者，应拥有跨国营销网络，具备出口采购能力。 

以合资形式设立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的，中国投资者应为资信良好，拥有举办采购中心所必需的经

济实力。 

 

第四条 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的注册资本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中外投资者出资按现行有关规定

办理。 

 

第五条 外国投资者可以其在中国设立的投资性公司投资设立出口采购中心。 

 

第六条 设立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应将下列文件经拟设立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后，报商务部批准： 

（一）申请书； 

（二）投资者各方的注册登记文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复印件）和资信证明文件；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章程（合资出口采购中心还需提供企业合资合同）； 

（四）董事会成员名单及简历；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商务部收到全部申请文件后，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批准的书面批复。 

 

第七条 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可以经营下列业务： 

（一）采购国内货物出口业务、与出口有关的仓储、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 

（二）进口原辅材料，委托其它企业加工并复出口。 

（三）进口采购出口所需的样品。样品进口的数量和价值应符合海关关于进口样品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采购出口时，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并获得配额、

许可证；国家实行配额招标管理的商品，采购出口前须按照有关出口商品招标的规定参加出口商品的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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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开设外汇账户，进行外汇收支，应当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第十条 设在保税区外的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比照外商投资性公司出口国内产品的有关规定办理退

税。设在保税区内的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按现行有关保税区内企业出口产品退税的规定办理退税。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从事进口委托加工复出口业务，应比照合资外贸公司从事同类业务

的有关规定办理，产品须全部出口，一般不得内销。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出口需要内销的，应按加工贸易有

关规定办理转内销手续，报所在地省级商务部门批准，并签发内销批件；同时，报商务部备案。涉及进口

许可证件的，应按规定申领进口许可证件，需报商务部审核批准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海关对上述内销产品凭相应的内销批件和有效进口许可证件办理内销补税和验放手续。 

 

第十二条 除另有规定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中国其他地区投

资设立出口采购中心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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